贵州省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实现我省风电、光伏发电产业大规模、高比例、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项目建设管理，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省级能源发展规划管理办法》（国能规划﹝2016﹞46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风电项目分为集中式风电和分散式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分为集中式光伏和分布式光伏，分布式光伏又分为工商业分布式和户用分布式。
第三条	  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应坚持“统筹协调、合理布局、节约用地、保护环境、安全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统筹全省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市级、县级能源主管部门在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指导下，做好本地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本办法所指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包括规划管理、年度管理、项目核准备案、建设管理、运行调度、竣工验收及监督管理等环节的行政组织管理、技术质量管理和安全监管。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六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全省风电、光伏发电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市级能源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制定本地区风电、光伏发电发展规划，并上报省级能源主管部门。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符合相关管理要求，落实资源、土地、生态、并网和消纳等条件。
第七条  风电、光伏发电发展规划应包括发展思路、面临形势、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建设布局、重点任务、重大项目、政策措施、环境影响评价等内容。
第八条  规划应当坚守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根据区域资源、土地、电网消纳、经济可行性等条件，统筹区域项目建设规模和开发时序。
第九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根据国家风电、光伏发电相关政策和行业发展状况，开展中期评估，适时组织滚动修编。
第十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建立全省风电、光伏发电规划项目库，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
第三章  年度管理
第十一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根据规划目标实施情况，对规划目标进行分年度管理，制定省级风电、光伏发电年度建设规模。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符合省级年度建设规模管理要求。
第十一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年度建设规模项目申报工作，明确申报要求和申报程序。
第十二条	 市级能源主管部门根据要求，结合本地区资源、电网消纳等条件，组织辖区内各县级能源主管部门申报年度建设规模项目。
第十三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对各市级能源主管部门上报的建设规模项目和相关资料进行审核，结合全省电力发展目标、电网新增消纳能力、非水电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目标等，确定年度建设规模和具体项目，及时下达年度全省建设规模项目。
第十四条	 年度建设规模项目申报材料包括建设单位与县级地方政府签订的开发协议，县级自然资源、林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不涉及限制性因素意见，项目选址红线图，建设单位有关资信材料，项目经济性测算材料等。
第十五条	 鼓励“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和“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鼓励农光互补、林光互补等与其他产业融合开发；鼓励区域内多个项目打捆联合送出，提升消纳能力；鼓励结合石漠化治理、采煤沉陷区治理，充分利用各种边坡、边沟、灰场、填埋场等，充分挖掘土地利用空间。
第十六条  风电、光伏发电项目要与我省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相结合，因地制宜促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旅游产业化发展。
第四章  核准备案
第十七条	 纳入年度建设规模的项目，投资主体在规定期限内落实资源、用地、电网接入、经济可行性等条件后申请核准备案。原则上风电项目在12个月内完成项目核准，光伏发电项目在6个月内完成项目备案。
第十八条	 风电项目实行核准制，项目核准根据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网发布的《风力发电项目的核准》办事指南等相关要求，登录贵州省能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进行申报办理。
第十九条	光伏发电项目实行备案制，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备案，根据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网发布的《光伏发电项目的备案》办事指南等相关要求，登录贵州省能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进行申报办理。
第二十条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在与省级能源规划衔接后，实施分类分级管理。其中，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由县级能源主管部门统筹管理，由当地电网企业登记项目信息并落实接网条件后，集中向县级能源主管部门申请备案，项目备案具体到户。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由县级能源主管部门向市级能源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需纳入省级年度建设规模管理，单个项目不超过6000千瓦。
第二十一条	县级能源主管部门按月向市级能源主管部门报送户用光伏备案和建设情况，市级能源主管部门按月向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报送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及建设情况。电网企业按月向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报送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运行情况。
第二十二条	 项目核准备案后，项目投资主体应当按月通过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贵州省“能源云”综合应用管理平台按要求报送项目的核准备案、开工建设、运行、竣工等全过程信息。
第五章  建设管理
第二十三条  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时应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安全高效的原则。与项目开发相结合的综合类能源项目，开发方案应考虑其他产业设施的设计、施工、运检等。
第二十四条  投资主体按照有关要求办理环保、水保、用地等开工前手续。项目需占用林地、草地的，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使用林地、草地的条件和范围，并依法办理使用林地、草地相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  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确保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林地林业生产条件及林草植被恢复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建成投入使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加强施工质量管理，严格执行电力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相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在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取得核准备案后，优先由电网企业承建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满足新能源并网需求，确保送出工程与电源建设的进度相匹配。对电网企业建设有困难或规划建设时序不匹配的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允许发电企业投资建设。发电企业建设配套送出工程应充分进行论证，并完全自愿，可以多家企业联合建设，也可以一家企业建设，多家企业共享。
第二十七条  根据国家及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有关要求，为提升新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电力消纳能力，需要合理规划建设适当规模新型储能设施，新型储能设施的建设管理要坚持安全第一，原则上不得新建大型动力电池梯级利用储能项目。
第六章  运行调度
第二十八条  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工程完成后，投资主体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及标准，完成新能源并网检测和相关设备运行调试工作，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第二十九条  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应建立风电、光伏发电功率预测系统，电网调度机构根据其提供的发电功率预测情况，在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优先保障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电量收购，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水平，落实全省风电、光伏发电消纳主体责任。
第三十条  投资主体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发生重大事故和设备故障应及时向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电网调度机构报告。
第三十一条 	凝冻严重地区的风电项目冬季需采取抗凝冻措施，配置抗冰、融冰设备，确保风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第三十二条  鼓励投资主体积极运用大数据、5G、云平台等先进技术手段，科学提升管理水平。
第七章  竣工验收
第三十三条 	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成投运后，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环保、水保、消防、安全、并网等专项验收，在各专项验收及全部设备试运行验收通过后，由投资主体自行组织竣工验收，并及时将竣工验收总结报告、验收鉴定书和相关材料报省级能源主管部门。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在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指导市、县级能源主管部门做好项目建设日常监管工作。项目所在地要积极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不得向投资主体提出不合理要求。
第三十五条  投资主体在项目核准备案过程中不得弄虚作假，建设过程中不得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违规现象。
第三十六条  已办理核准备案手续的项目，在项目投产之前，投资主体、建设地点、建设内容等原则上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项目单位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原项目核准备案机关提出变更申请。项目在整个申报、建设期间不得以非法盈利为目的进行倒卖转让。
第三十七条	 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应加强信息统计体系建设，建立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生产、并网运行、安全事故等信息收集、统计和管理机制。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视产业发展和工作情况可适时调整，如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贵州省能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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